[bookmark: _Hlk89678676][bookmark: _Toc128056115][bookmark: _GoBack]【平公资采2024713号】郏县2024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第一批）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郏县2024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第一批）项目 招标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电子交易系统直接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并于2024年08月 29 日08时 40  分（北京时间）前提交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编号：郏采磋商-2024-18
2、项目名称：郏县2024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第一批）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采购预算： 1876359.00元
最高限价： 1876359.00元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最高限价（元）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预留金额（元）

	1
	平公资采2024713号-1
	第一标段
	669816.97
	是
	669816.97

	2
	平公资采2024713号-2
	第二标段
	446790.63
	是
	446790.63

	3
	平公资采2024713号-3
	第三标段
	429638.05
	是
	429638.05

	1
	平公资采2024713号-4
	第四标段
	330113.35
	是
	330113.35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5.1建设内容：本工程为郏县2024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第一批）项目，第一标段：前谢湾村（谒主沟烘干房）道路及照明、黄道镇西黄道村道路工程、黄道镇纸坊村道路工程；第二标段：李口镇老昝庄道路工程、李口镇寺杨村道路工程、堂街镇上李村道路工程；第三标段：龙山街道北街社区道路工程、薛店镇西关庄道路工程；第四标段：茨芭镇山头赵村照明工程、白庙乡马湾新村恒温设备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5.2采购范围：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5.3资金来源：财政资金，已落实；
5.4计划工期：第一、二、三、四标段均30日历天
5.5质量要求：合格。
6、合同履行期限：伴随整个合同周期
7、本项目是否接受合体磋商：否
8、是否接受进口设备：否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是
二、第一、二、三、四标段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Hlk518286161]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规定。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bookmark: _Hlk113123076]3.1	供应商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也可提供电子营业执照）；
3.2	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3.4拟派项目经理应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其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拟派项目经理在磋商和施工过程中不得更换、没有正在施工和正在承接的工程项目、未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提供加盖供应商电子印章和法人电子印章、项目经理本人签字的承诺书，格式自拟）；拟派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5拟派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授权委托人须为本单位正式员工，提供供应商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
3.6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和《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降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按照《郏县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信用承诺制的通知》（郏财字[2022]35号）要求，在本次招标活动中，供应商只需在资格审查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格式详见后附件：郏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书），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的证明材料；
（2）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
（3）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
注：按照财库〔2016〕125号文，采购人、代理机构在开标时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投标人信用情况，如有不良情况，按无效标处理。
3.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3.8本次磋商采用资格后审。
三、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 
1、时间：2024年08月16日至2024年 08月28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
2、 地点：潜在投标人须在平顶山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中，下载招标文件。
3、方式：在竞争性磋商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潜在供应商需凭CA数字证书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网址：http://ggzy.pds.gov.cn）“供应商登录”入口进入交易系统下载竞争性磋商文件。
具体操作请查看以下链接：
链接地址：http://www.pdsggzy.com/fwzn/11020.jhtml
办理CA证书：http://www.pdsggzy.com/tzgg/10814.jhtml。
4.售价：0元。
四、响应文件的提交 
1.时间：2024年08月 29 日 08时 4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 
五、响应文件的开启 
1.时间：2024年08月 29 日 08时 4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磋商公告期限
本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平顶山市政府采购网》、《郏县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网上发布。磋商公告期限为三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开标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供应商远程在线解密响应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供应商开标前应仔细阅读《关于“不见面开标系统”升级的通知》中《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不见面开标系统操作手册--供应商》。
2、监督单位：郏县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4250054921046
联系人：李女士      电 话：0375-5152805
3、本公告已同步至“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可通过公众号中的服务栏目进行查阅”。
4、各投标供应商可凭借CA数字证书，登录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系统内进行在线质疑（异议）、投诉，各采购人（代理机构）、行政监督部门可针对在线质疑（异议）、投诉进行在线答复。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郏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
地址：郏县郏景路北段
联系人：代先生    联系方式：0375-335959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河南奥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平顶山卫东区东安路白银路交叉口院卫东区住建局三楼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方式： 17537582661/1383759789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 17537582661/13837597898

